
广元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广元环罚(2023) 44号

广元市鑫业建材有限责任公司：

社会信用代码： 91510802680427189A

法定代表人：张杰 身份证号码： 

地址：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光荣村

我局于 2023年7 月 3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， 发现你公司

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2023年6 月 26日， 你公司所有的轮式装载机（非递路移动

机械编码：2-PH100455)在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光荣村的原料堆

场进行装载作业，经现场检测尾气超过《非递路柴油移动机械排

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(GB36886-2018)标准 。

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、 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 现场照

片等证据为证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

一条第一款： “机动车船、 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

气污染物 ” 的规定 。

我局于 2023年8 月 31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广元

环罚告字(2023) 42号）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， 你公司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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